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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文件

豫工信办节〔2023〕195号

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

关于征集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

机构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有关

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管理暂行

办法》（工信部 2018年第 26号公告）、《河南省工业固体废物

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管理实施细则》（豫工信节能〔2023〕166

号）文件精神，建立科学规范的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

制度，积极引导企业主动开展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，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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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省工业绿色发展，为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提供科学严谨、客

观公正的可靠依据，现面向全省征集一批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

利用第三方评价机构（以下简称评价机构），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开展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机构，应具备以下条

件：

（一）在河南省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，并有固定的工作

场所和相应的工作条件；非本省区域内注册登记的机构，须在省

内设立分支机构（不含办事机构）并具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健全

的管理制度；

（二）在资源综合利用评估、评价、技术服务等相关领域具

有一年以上业务经验，熟悉相关产业政策、标准和规范；

（三）从事资源综合利用的专职人员不少于 8人，从事专业

包括资源、能源、环境、财会等，评价机构人员遵守国家法律法

规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；

（四）具有完备的评价内部控制程序，包括机构管理制度、

评价工作规程、评价人员管理制度、专家审议制度等；

（五）与委托评价的单位在产品技术开发、生产、销售等方

面不存在利益关系；

（六）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保守企业秘密，近三年内无违

法违规等不良记录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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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程序

符合条件的单位可以向所在地省辖市（含济源示范区、航空

港区，下同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交评价机构申报材料，省

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初审后，将合格机构申报材料推荐至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专家审核，提出评价

机构拟推荐名单，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门户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

无异议后，列入合格评价机构推荐名单，并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备

案。

三、申报材料内容

评价机构申报材料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评价机构申请报表；

（二）单位基本情况；

（三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、副本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

书正、副本复印件（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业务

范围需包含节能咨询、能源审计、能源检测、技术服务等相关业

务范围）；

（四）从事节能、综合利用、财会等相关工作专业技术人员

技术职称证书、劳动关系缴纳社保的法定证明文件复印件（加盖

单位公章）；

（五）单位资质证书及近年来承担节能综合利用等相关行业

第三方服务证明材料；

（六）机构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等相关文件；

（七）开展评价工作的固定工作场所及相应条件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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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保守企业秘密，近三年内无违

法违规等不良记录；

（九）对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的声明，加盖单位法定代表人

和单位公章；

（十）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（包括但不仅限于：体现机构整

体实力、后续工作能力、协助行政主管单位开展技术指导、咨

询、培训、技术支持等相关工作）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各省辖市级工信主管部门要积极组织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

利用评价第三方机构参与申报推荐工作，指导申报单位认真填报

申请材料，经审核后，于 11 月 10 日前将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

（装订成册一式三份，电子版一份）及推荐文件报省工业和信息

化厅（节能与综合利用处）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复军 0371-65509820

邮 箱：hngxtjn@163.com

附件：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机构申请表

2023年 10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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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河南省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机构

申 请 表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

联 系 人

联 系 电 话

申 请 时 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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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全称

注册地址 注册时间

注册资金 资产总额

通信地址 邮箱

法定代表人 电话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员工总数 工作场所面积

专业技术人员

情况

共 名

其中高级职称 名中级职称 名

初级职称 名

（条件符合性描述）

省辖市工业和

信息化主管部

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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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名单

序号 姓名 年龄 学历 职称 所学专业 从事专业
从事资源综合利用

服务年限

近三年内服务业绩

情况

注：只填写评价机构本单位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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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请机构近三年内在资源综合利用评估、评价、技术服务等相关领域的服务业绩

序号 服务的单位名称 所在地 服务内容 取得的效果 服务起止时间 形成的技术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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